
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人事管理制度

第一条 人员聘用

(一) 各部门因工作业务需要，必须增加人员时，应先依据

人员甄选流程提出申请，经相关负责人批准后，由办公室统一纳

入聘用计划并办理甄选事宜。

(二) 基金会招聘员工，一律公开条件，向社会公开招聘。

(三) 员工的甄选，以学识、能力、品德、体格及适合工作

所需要条件为准。采用考核和面试两种，依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

两种并用。

(四) 新进人员经考核或面试合格后，经试用一至三个月，

期满合格者，方可正式聘用。

(五) 试用人员如因品行不良，工作欠佳或无故旷工者，可

随时停止试用，予以辞退。

第二条 出勤、休假、请假

(一) 出勤：基金会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每日工作八小时，

时间为每天 9:00-17:00。

(二) 休假：基金会员工每年可享受 14 天带薪年休假，原则

一次性在当年使用。若因特殊情况，经领导批准年休假可分次使

用，但不得超过二次。经领导批准年休假可跨年度使用。

(三) 请假：员工请假分事假和病假两种：

1) 事假：因私事必须本人处理者可请事假，每年积计以 5

天为限。事假愈期按日计扣薪津，一年内事假累计超过



30 天者免职或解雇。

2) 病假：因病治疗或休养者应持特约医院或公立医院证明

申请病假，每年积计以 20 天为限。

请假理由不充分或有妨碍工作时，可酌情不予给假，或缩

短假期或令延期请假。

请假者应当将经办事务交待其他员工代理，并于请假单内

注明。

第三条 出差

(一)基金会根据需要安排员工出差，受派遣的员工，无特殊

理由应服从安排。

(二)员工出差在外，应注意人身及财物安全，遵纪守法，按

基金会规定的标准和使用交通工具，合理降低出差费用。

(三)基金会对出差员工的差旅费报销见本会的财务管理办

法。需注意的事项：出差人员的住宿开支标准，省内 200 元/人/

天，省外 300 元/人/天；从机场、车站、港口往返到达目的地出

租车票可据实报销；出差人员必须填写出差申报单，经领导同意

后财务借支车旅费，否则不予借支和报销。

(四)出差人员返回后，应在三天内向部门主任叙职，并按规

定报销相关费用。

第四条 加班

基金会员工经领导同意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时，可选择给

予加班费或补休。



(一)计算加班费：在国家法定节日加班，加班工资按其日

工资标准的 300%计算；员工在假日（非法定节日）加班或者参

加基金会活动，补助以 50 元/半天，100 元/天计，当月结清。

(二)补休：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愿意采取补休的方

式的，可由本人提出申请，经部门主任审核同意，将假期调至其

后的某个工作日，补休时间按半天、一天计，当年休完；员工假

日出差实行补休制，但不跨年使用。

第五条 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

基金会本着维持与发展兼顾工作人员生活保障的原则，以岗

位定报酬，给予员工合理的报酬和待遇。

(一)新进人员从报到之日起薪，离职人员自离职之日停薪，

按日计算。

(二)员工工资。工资实行结构工资管理，即基本工资、岗

位津贴和各项补助。其中岗位津贴可根据年度考核结果进行上浮

或下调，上浮比例视基金会上年度的筹款情况，实行一年一定。

各项补贴除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外，其他补贴视当年物

价上涨因素和基金会资金情况酌情调整。

(三)基金会为所聘用的员工提供基本福利保障。在试用期

满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的购买（五险一

金）。基金会聘用的退休人员、兼职人员不得享受国家法律规定

的“五险一金”， 兼职人员工资实行生活补贴制。

(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予员工一定的午餐补贴。



第六条 考核

(一)员工考核分为：试用考核、绩效考核。

1) 试用考核：员工试用期间由试用部门主管负责考核，

期满考核合格后正式聘用。

2) 年度考核：每一年考核一次。考核优秀者视具体情况

给予一定的奖励。

(二)考核原则与方式

1) 考核工作在理事长、秘书长的领导下，由人事经理辅

助完成；

2) 坚持客观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3) 实行自评与互评相结合的方式。

(三)考核内容及标准

考核包括职业道德、工作能力、工作绩效三个方面，总

分为 100 分。员工本人对自己本年度的工作作出自我评估，

由基金会领导征求相关同事及合作伙伴的意见后，对员工年

度绩效作出考评，并就考评结果与员工本人面谈。

1) 职业道德（25）：主要考评被考核人员组织观念意思、

诚信意识、责任心、工作主观积极性、团队协作意识、

工作纪律和工作作风；

2) 工作能力（30 分）：主要考评被考核人员团队协作能

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独立工作能力以及对岗位

职责所要求的内容的执行能力；

3) 工作绩效（45 分）：主要考评被考核人员完成所承担、

交待工作及任务情况，完成任务质量、效率情况，既



定目标实现情况及取得的工作业绩。

(四)考核方式

考核人员评定分数为：基金会领导评定分数 60%+员工自

评分值的 20%+员工相互评定分数平均值的 20%。员工年度绩

效考评结果分为 3 个等级，优秀 95 分以上（比例为 10%），

合格 60 分以上，不合格 60 分以下。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直接视为考核不合格：

1) 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基金会各项规章制度，并造

成不良影响者；

2) 由于员工个人原因，对基金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3) 业务水平差、主观态度不积极，不能履行岗位职责所

要求的各项工作。

(五)考核结果的使用

工作人员的考核结果由办公室统一保存，作为确定薪酬、

培养晋升的重要依据。

1) 员工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基金会续聘、解聘、辞退、奖

励及下年度工资浮动的依据，并与员工岗位津贴发放

挂钩；

2) 凡考核优秀者，下年度工资上浮 20%；考核合格者，

下年度工资上浮 10%；考核不合格者，工资下调 10%

或解聘。

3) 考核优秀者可获得一次性奖励。



第七条 辞职

(一)员工因故不能继续工作时，应填具“辞职申请”经主

管报基金会批准后，办理手续。并视需要，开给《离职证明》。

(二)一般员工辞职，需提前一月提出申请；责任人员辞职，

需提前 2 月提出辞职申请。

(三)辞职的手续和费用结算，按基金会文件和有关规定办

理。

第八条 辞退

(一)若有下列情形之一，基金会可以解除员工合同，并按

国家和政府规定发给一定的辞退费：

1) 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之后不能从事工

作时；

2) 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然

不能胜任工作时；

3) 合同订立后不能继续履行原合同，并且经双方协商，

达不成一致协议时。

(二)若有下列情形之一，基金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 不服从基金会工作安排的；

2) 渎职的；

3) 被依法提起刑事诉讼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4)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基金会带来损失的；

5) 连续 2 日旷工，或者连续 30 日内累计 3 次旷工；

或者三个月内累计 6 次旷工的；



6) 向无关联的第三方以任何方式披露任何基金会或者

业务秘密的；

7) 利用基金会的资源从事与基金会无关的商业活动的；

8) 贪污、骗取、隐匿或者非法占有基金会钱、物款的。


